揭阳市地方公路管理总站2015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概况及机构设置
揭阳市地方公路管理总站是揭阳市交通运输局的下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全市地方公路的养护、管理等工作。总站属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经费按财政补助一类拨付，编制40名。设置内设机构7个，即办公室、财务审计股、养护工程股、路政管理股、人事股、市直属公路站和仙桥道班。
二、2015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本部门2015年度预算收入总计677万元，2014年度没有部门预算。
（二）、本部门2015年度预算支出总计677万元，2014年度没有部门预算。
项目支出677万元：工资福利支出134.8万元，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44.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1.4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446.2万元，包括农村公路建设养护446.2万元。

三、2015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本年度预算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为0。

四、2015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15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为0。
五、2015年政府采购预算情况：本年度政府采购预算数为0。
六、2015年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本单位本年度拥有房屋构筑物共4029.63平方米；公务车辆5辆；没有大型设备。
七、预算绩效情况：本单位坚持树立“建设是发展、养护管理也是发展”的理念，围绕“加强养护，保障畅通，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这一工作中心，解放思想，加强管理，真抓实干，努力拼搏。主要工作目标：一、加强管理，保证质量。二、挤出资金，落实修复。三、抓好水毁抢修，保障公路畅通。四、增强责任意识，抓好桥梁技术改造工作。五、加强管理，认真做好公路养护工程建设。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本年度政府采购预算数为0。
名 词 解 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如存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捐赠收入等。

 五、上年结转和结余 ：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六、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七、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